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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中教會憲法》 

加拿大宣道會政策 

序言 
 

每個加拿大宣道會的教會都是全國和全球各地團契不可缺少的的一部分，它

在管治、團契和服務中合一，以促進我們在真道上同歸於一，並滿有耶穌基

督（作為救主、成聖者、醫治者和再來之王）長成的身量，從而在聖靈的引

導下便利在國內外福音的傳播。宣道會的所有地方教會若未通過和採用《地

方教會憲法》就必須遵守以下憲法。 

此憲法有兩個目標： 
 

1） 陳述該地方教會的宗旨，並定義該地方教會與加拿大宣道會及其所處地

區的區會之間的關係；和 

 

2） 規定該地方教會開展其本地和全球性工作的授權工具、法律程序和授權

條件。 

 

如聖經所示，地方教會是基督徒團契的基本單位，為着完成上帝救贖的目的

和我們救主吩咐的大使命，聖經教導了門徒要在全地忠心地擴建跟隨聖經教

導和被聖靈充滿的教會。我們的創始人宣信博士於1912年在代表大會的講

話在今天仍然適用： 

「我們需要盡然堅定對基督的忠誠，同時要因祂對我們的特別信任而盡

責。上帝不希望我們因任何原因而害怕失去對祂的委身，例如忠於宣道

會、或保持自身地位，或按照自己的忠誠標準進發。 

 

「此外，我們必須正確調整我們本地和外地的工作，彼此之間相互依

存，本地工作是外地工作的一部分，外地工作是本地工作的出路和補

充。 

 

「我們的外地工作不僅是履行基督教會的最高職責，而且是我們本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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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徒生活中最大的鼓舞和振奮。 

 

願上帝幫助，讓這工作永不失去其古老的簡樸、自我犧牲和分離的精神，

即不單與世俗分離，也與現今世界的宗教精神和慣例分離。但同時，我

們也必須與時代並進，在我們的信息和事工中成為現代人。」 

 

第 1 條：名稱 

這教會名稱是加拿大宣道會的  。 
 

在合法註冊使用這名稱之前，這教會必須獲得加拿大宣道會所處地區的區會

委員會批准。 

 

第 2 條：宗旨 

2.1. 這教會的宗旨: 

2.1.1. 通過宣講和實踐與基督教信仰相關的教導、宗教信條、教義

和儀式，來促進信心的擴展。 

2.1.2. 支持和維護宣教和傳教士，以傳播基督教信仰。 

2.1.3. 承辦相關輔助和附帶活動以實踐上述宗旨。 

2.2. 這教會的宗旨是要通過宣講耶穌基督的福音，帶領人們成為祂的門徒和教會

的忠實成員，藉此榮耀上帝。  

以實踐此宗旨，教會需： 

2.2.1. 促進屬靈成熟，基於其會員的成熟度、恩賜與才能，透過會員

參與崇拜及牧養等活動，來滿足教會肢體的需要，以遵行在國內和國

外傳福音的使命。 

2.2.2. 遵守信徒的洗禮和主餐的聖禮，並遵從聖經對教會領袖選立

的資格要求。教會考慮傳福音的基本方法是通過敬拜、講道、教

導、見證和榜樣。教會非常重視紀律處分和犯罪者的悔改和恢

復。教會認為聖靈的充滿對於生活的聖潔和有效的見證十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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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教會認同需跟隨基督的榜樣要恆切祈禱、忠誠服務和作犧牲

性奉獻。教會認為社會服務和做良好的公民是福音的產物。 

2.2.3. 教會作為基督身體可見和有組織的一部份，需有誠信而有

條理地處理事務。教會的組織應便利所有會員都能根據自己的恩

賜和才能為教會的整體運作而做出貢獻。教會需以此為其理念運

作：教會在宗派的生命和見證範圍內外履行聖經責任的同時，會

眾能找到更深的生命意義和外展機會。   

2.2.4. 教會促進團契而不是宗派主義。教會在本地和延伸家庭中

尋求共同的屬靈基礎，通過開放和透明的關係去加強和豐富與其

他群體之間的團契。 

 

第3條：信仰宣言 

此乃本教會之信仰宣言，乃加拿大宣道會定期修訂的信仰宣言。 

1. 只有一位真神1，是無限完全2、永遠存在的三位一體：聖父、聖

子、聖靈3。 

2. 耶穌基督既為完全的真神，亦為完全的人4，因著聖靈感孕，籍童貞

女馬利亞所生5。祂在十字架上受死，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為代贖

而犧牲；凡信祂的人都因祂所流的寶血稱義得救。祂按照聖經所記

載從死裏復活6，現今坐在神的右邊作我們尊榮的大祭司7。祂將要

再來建立祂的公義和平國度8。 

3. 聖靈乃神的一位，被差遣來內住信徒心中9、引領、教導、及賦予

能力予信徒，並要為罪、為義、為審判的事上，叫世人知罪10。 

4. 新舊約聖經是所神默示的，其原稿正確無誤，完全地顯明了神使

 
1 賽 44:6; 45:5-6 
2 太 5:48; 申 32:4 
3 太 3:16-17; 28:19 
4 腓 2:6-11; 來 2:14-18; 西 2:9 
5 太 1:18; 路 1:35 
6 林前 15:3-5; 約壹 2:2; 徒 13:39 
7 來 4:14-15; 9:24-28 
8 太 25:31-34; 徒 1:11 
9 約 14:16-17 
10 約 16:7-11; 林前 2: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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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得救的旨意，為基督徒信仰實踐的神聖唯一法則11。 

5. 人類最初照著神的形像被造12，後因悖逆而墮落，帶來肉身和靈

性的死亡。普天下人生來就具有罪性，與神所賜的生命隔絕了，

唯有藉着主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而得救13。不悔改和

不信者的結局是永遠活於有意識的刑罰中，信者則活於永遠的喜

樂和祝福中14。 

6. 救恩只從耶穌基督而獲得。凡悔改信靠祂的，籍著聖靈與基督聯
合，獲得重生、得稱為義、成聖，得著永生的恩賜並成為上帝的

兒女15。   

7. 神的旨意是要信徒在與基督的聯合中，得以全然成聖16，從罪和

世界中分別出來，完全獻身於神，領受能力過聖潔的生活，作犧

牲性和有效的事奉，為着完成基督賜予的大使命17。  

此需籍著聖靈的充滿而達成，是信徒生活中一個既獨特又繼續不

斷的經歷18。 

8. 主耶穌基督的救贖使人肉身也可得蒙醫治，聖經所教導的為病人
禱告和抹油乃現今教會的特權19。 

9. 基督為普世教會作萬有之首，教會由所有信靠主耶穌基督的信徒
所組成，他們籍著基督的寶血得蒙救贖，被聖靈重生，並被基督

差遣到全地作見證，向萬國萬民傳講福音20。 

地方教會為普世教會有形的表現，他們是一群信靠基督的信徒，

聯合一起敬拜神、奉行洗禮和主餐的聖禮、同心禱告、透過神的

話獲得教導、參加團契，並在本地和全球，藉着話語和行動去見

證救恩的福音。地方教會與信服同一真道的教會建立關係，彼此

 
11 提後 3:16; 彼後 1:20-21 
12 創世記 1:27 
13 羅 8:8; 約壹 2:2 
14 太 25:41-46; 帖後 1:7-10 
15 多 3:5-7; 徒 2:38; 約 1:12; 林前 6:11 
16 帖前 5:23 
17 徒 1:8 
18 羅 12:1-2; 加 5:16-25 
19 太 8:16-17; 雅 5:13-16 
20 弗 3:6-12; 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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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責、互相鼓勵、和實踐使命21。  

10. 義與不義將要肉身復活22，義者復活得生，不義者復活受審23。   

11. 主耶穌基督必再來並隨時顯現，此乃親身可見的24，是信徒有福

的盼望。此重要真理激勵信徒們，要過著聖潔的生活和作犧牲性

的事奉，為着完成基督賜予的大使命25。   

 

第 4 條：關係 

本教會是加拿大宣道會地區性和全國性組織的成員，其組織已在《宣道會手

冊》中定義。本教會的政策和法規須與偶爾修訂的《加拿大宣道會手冊》保

持一致，並須按照其指引運作。 

 

第 5 條：聖禮 

根據主耶穌基督命令的，信徒的洗禮和主餐被定為教會兩個聖禮。洗禮是所有

信徒的順服性行為。雖然各種形式的信徒洗禮都被接納，但是浸禮是聖經中教

導和實踐的形式。教會需為所有信徒定期舉行主餐。 

 

第 6 條：會員 

6.1 . 資格 

牧師及區監督或其委任者須組成會員資格委員會。會員的資格包括：對耶穌

基督做可信的信心見證；信徒的洗禮；對本教會序言原則的承諾；對本教會

的宗旨（第 2 條）和信仰宣言（第 3 條）的承諾；服從加拿大宣道會的紀律

程序包括《地方教會會員的紀律和恢復政策》和 《有關處理任職員工和教

會性行為不端之政策和程序》；以及會規中規定的其他資格要求。 

 

在確認以上規定的同時，會員資格委員會可按個別個案，決定是否將會員資

 
21 徒 2:41-47; 來 10:25; 太 28:19-20; 徒 1:8; 11:19-30; 15 
22 林前 15:20-23 
23 帖後 1:7-10 
24 帖前 4:13-17 
25 林前 1:7; 多 2:11-14; 太 24:14; 28:18-20 



Constitution for Developing Churches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in Canada 
 

6 
 

格給予曾經接受嬰兒洗禮而現對耶穌基督持有可信信心見證者；同時, 他們

會員的資格包括：對本教會序言原則的承諾；對本教會的宗旨（第 2 條）和

信仰宣言（第 3 條）的承諾；服從加拿大宣道會的紀律程序包括《地方教會

會員的紀律和恢復政策》 和 《有關處理任職員工和教會性行為不端之政策

和程序》；以及會規中規定的其他資格要求。 

6.2 . 紀律 

紀律指運用主耶穌賦予祂的教會的屬靈權柄。紀律的目的是維護救贖主的榮

譽、教會的純潔、會員的屬靈利益及犯罪者的恢復。會員的紀律程序須由區

監督或其指定者負責，並須符合加拿大宣道會通過的《地方教會會員的紀律

和恢復政策》。成為會員的條件必須包括接受並遵守《地方教會會員的紀律

和恢復政策》中列出的條例。  

 

第 7 條：管治 

教會須在區監督指導下，區監督將委任一個諮詢委員會，以協助他和主任牧

師監督教會。 

 

教會須召開會員年會。會員須接受主任牧師和諮詢委員會提交的報告，包括

財務報表。教會會員提出的任何建議須經區監督批准。  

 

當會員人數超過十五（15）人或超過由區會執行委員會訂立之更多人

數時，教會可採用《地方教會憲法》，以取代此憲法。 

 

第 8 條：諮詢委員會 

8.1 . 組成和職責 

諮詢委員會應與主任牧師一同監督教會。 教會所有職員和組織都受諮詢委

員會管治。 諮詢委員會須每季度向區監督報告一次，或由區監督決定次

數。 

 

主任牧師或由其任命的其一諮詢委員會成員應擔任主席。主任牧師的主要職

責為監督諮詢委員會和教會，並須根據區監督所批准的職位描述履行其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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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任何人都不得為着可能直接或間接為自己帶來個人經濟利益的任何事情進行

投票表決，包括工資性質還是其他付款性質的利益。 

8.2 . 職員 

教會的職員由區監督委任，須包括但不限於主席、副主席、秘書和司庫。 

8.3 . 職責 

職員須執行以下職責以及區監督隨時指派的其他職責： 

8.3.1 . 主席 

主席須主持諮詢委員會的定期會議和特別會議。 

8.3.2 . 副主席 

副主席在主席缺席的情況下或回應主席的要求下主持會議。 
 

8.3.3 . 秘書（書記、文書） 

秘書須保存諮詢委員會的會議紀錄。秘書須妥善保管正式紀錄。秘書

須按照諮詢委員會的指示處理教會的公函事務。 

8.3.4 . 司庫（財政） 

司庫須按照諮詢委員會的指示收支教會的所有資金，須確保保留適

當的紀錄，並須按要求提交報告。 

8.4 . 物業受託人 

若有必要時，須根據省或地區的法律提選物業受託人。他們須聽從諮詢委員

會的指導。 

 

第 9 條：牧師和正式同工 

9.1 . 主任牧師 

主任牧師（可能有其他稱呼）須由區監督委任。經區監督委任後，主任牧師

和其配偶成為教會會員。他須全面監督教會，並在所有教會委員會中成為當

然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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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牧師需給予區監督適當的辭職通知。區監督可與諮詢委員會協商，並經

區會執行委員會批准後，終止主任牧師的任命。 

9.2 . 牧師（主任牧師外）和正式同工 

主任牧師只可考慮其判斷具有擔任教會牧師或正式同工職位的資格，且經區

監督批准的候選人，成為教牧同工。所有正式同工均須由主任牧師提名，並

由區監督任命。任命後，正式同工和其配偶成為教會會員。 

正式同工需給予主任牧師和區監督適當的辭職通知。主任牧師與區監督協商

後，根據加拿大宣道會的政策，終止本節所涵蓋的同工之任命。區監督可與

主任牧師協商後，並經區會執行委員會批准，終止正式同工的任命。 

 

第 10 條：組織 

諮詢委員會可以建立團體組織、委員會和團隊，用以實現該教會的宗旨。他

們須由諮詢委員會管治，並須履行諮詢委員會確認之職責。 

 

第 11 條：宣教工作 

教會須全年定期連同加拿大宣道會的地區和國家計劃，不斷強調宣教的聖經教

導和促進為基督去改變世界的努力。教會須爭取禱告支持、招募工人、並為支

持宣道會的全球宣教工作籌集資金。 

 

第 12 條：財產和紀錄 

12.1 . 財產 

教會的運作將不會為其會員謀取利益，教會的任何利潤或其他資產將僅用於

促進其宗旨。 

不動產可以買入、賣出、改善或承擔，須經區會執行委員會的批准。 
 

除非本文另有規定，否則所有不動產均須以其所處地區的區會的名稱註冊， 

該區會須被視為所有不動產、附屬物和財產的合法和實益擁有人。該區會須

有權並被授權抵押、質押或以其他方式在此類財產的全部或任何部分中擁有

擔保權益或主權，以確保地方教會或區會能清償債務或履行任何其他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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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地方教會不再存在或不再受《宣道會手冊》（包括加拿大宣道會的信仰宣

言）的約束，地方教會在退出之前擁有或持有的所有不動產、附屬物和財產

須歸給加拿大宣道會區會（即該教會所處地區的或依法律隸屬的區會），並

成為其財產。 

若地方教會不再存在或不再受《宣道會手冊》（包括加拿大宣道會的信仰宣

言）的約束，但繼續遵守類似的信仰宣言，並促進類似的宗旨，區會執行委

員會（即該教會所處地區的或依法律隸屬的區會）可以允許該地方教會在退

出之前獲得與該地方教會相關的部分或全部不動產、附屬物和財產的擁有權。 

12.2. 紀錄 

教會所有部門和職員的正式紀錄是教會的財產。所有財務紀錄須根據非牟利

機構的會計標準預備和保存，並每年應由特許專業會計師按照會規規定進行

獨立審計、審查或彙編。 若聯邦、省或地區法規允許，和得到區監督的批

准，年收入不超過 250,000 元的教會可不選擇根據非牟利機構的會計標準

預備財務紀錄，並每年根據其地區可接受的會計基礎編制的會計準則，預備

和保存財務紀錄。 此準則一直有效，直至收入超過 250,000 元或被區監督

修改。 

如果現任職員死亡或辭職，或當新任職員被推選或任命時，現任職員辦公室

的紀錄須交給諮詢委員會秘書。除現屆紀錄外，所有紀錄均須保存在諮詢委

員會指定的安全儲存庫中。 

 

第 13 條：會規 

教會會規不可與本《憲法》有所衝突。會規和隨後的修改須區會執行委員會

批准後才生效。會規的副本必須在區會存檔。 

 

第 14 條：修改案 

本憲法只能由宣道會總會董事會大多數通過修改。 

2012 年 4 月總會董事會通過 

2018 年代表大會修改 

2020年 2 月年總會董事會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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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總會董事會修改 

2021 年 11 月總會董事會修改 

2022 年代表大會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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